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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5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的活动，包括协调事项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的活动 

  增编 

  方案与预算问题工作组 

  执行主任的报告 

一、 背景 

1. 联合国大会在第 68/239 号决议中表示注意到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

居署）的治理审查进程，并鼓励常驻代表委员会继续审议各项提案，包括各项

改革建议和备选方案，以期就如何推进治理审查达成共识。因此，在联合国人

居署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召开前，该委员会的成员举行了关于治理审查进程

的正式和非正式磋商。 

2. 执行主任关于人居署治理结构审查工作的报告(HSP/GC/25/2/Add.1)提交

至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汇报了在执行理事会第 23/13 号决议和联大第

68/239 号决议方面取得的进展情况。 

3. 在磋商和谈判的基础上，理事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居署

治理改革的第 25/7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决定加强理事会和常驻代表委员会的监

督作用，措施是请委员会成立一个方案和预算问题工作组，该决议概述了该工

作组的构成并具体说明了工作组应履行的任务。 

4. 随后，委员会在 2015 年 6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五十七次常会上成立了方案

与预算问题工作组。工作组的成员由人居署理事会 15 个成员国组成，其中五

个区域组每个由三个成员国作为代表，主席每六个月在各区域组之间轮流担任。

该工作组的会议一向对所有成员国开放，所有成员国均可参加，今后将继续如

此。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7 年 4 月 3 日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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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组取得的进展 

5. 工作组自成立以来召开了四次正式会议（2015 年 9 月、2016 年 3 月和 10

月、2017 年 2 月）以及九次非正式会议（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2 月之间）。

工作组通过其主席在委员会各次常会上向委员会提交报告。自工作组成立以来，

报告的主题包括人居署的审计和评价、财务管理、风险管理、资源调动、区域

和国家战略以及业务转型。 

6. 工作组在 2015 年 9 月 10 日和 11 日在内罗毕召开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

就工作方法达成一致，该工作方法遵循理事会的议事规则和第 25/7 号决议的具

体要求。工作组还商定了每半年选举轮值主席的制度。在该次会议上，实质性

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的 2015 年人居署评价报告，包

括人居署的财政状况、资源调动、业务转型和战略定位。工作组向执行主任提

出了多项建议，包括需要加强传播和对外关系工作。 

7. 工作组在 2016 年 3 月 14 日和 15 日在内罗毕举行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上，

重点讨论了 2015 年监督厅评价报告中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以及其他相关问题，

如监督工作、区域和国家战略以及人居署的传播战略、业务转型和战略定位，

尤其结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的成果、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三）的预期成果。

秘书处还介绍了工作组第一次会议所提建议的执行工作的最新情况。 

8. 工作组在 2016 年 10 月 6 日和 7 日在内罗毕召开的第三次正式会议上，

审议了就其以往建议开展的后续工作，以及执行主任关于在遵守约束联合国秘

书处的规则和条例与约束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等

“混合”实体的规则和条例相比较而言所遇挑战的一份文件。工作组审查了工

作方案执行工作的进展情况以及人居署的财务状况、预算和管理工作。工作组

请秘书处审议关于改善人居署性别均衡的最佳途径，并提出修改其业务模式的

建议。除其他外，工作组还请秘书处提供对人居署所有次级方案的书面情况更

新。 

9. 工作组在 2017 年 2 月 22 日和 23 日在内罗毕召开的第四次正式会议上，

审议了目前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人居署 2016 年的财政状况，包括每个次级

方案的情况；对 2016–2017 两年期预算的分析，包括收入和支出预测；对

2018–2019 年预算草案、来自联合国经常预算对人居署拨款的收入和该拨款所

支付的支出以及核心捐助和专用捐助的介绍。执行主任概述了监督机构（包括

监督厅、审计委员会以及联合检查组）报告中对人居署建议的执行情况。在该

次会议上，工作组重申要求一份人居署拟议修订业务模式以及针对人居署的性

别平等行动计划。工作组还概述了对其下次会议的期望，并建议秘书处提供一

份报告，说明题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接受和执行联合检查组

（联检组）建议情况的审查”的联检组报告 (JIU/ML/2016/9)所列供人居署采取

行动的建议的执行情况。工作组还建议向理事会提议延长其任务期限，并建议

就此编写一份决议草案。 

  三、   意见和结论 

10. 在设立该工作组之前，人居署及其成员国讨论过是否需要制定一项让专

家就人居署的工作及所面临挑战进行活跃和深入讨论的创新机制。在人居署现

有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工作组旨在为成员国代表创建空间作为补充，从而使代

表们在最高级别通过提出问题并就秘书处和成员国如何能够共同找出挑战的解



HSP/GC/26/2/Add.1 

3 

决办法提出建议，更好地支持工作方案的执行工作。工作组还进一步设想，由

于成员国的高级代表对人居署的工作有了更多了解，他们将能够协助提高在联

合国会员国中对人居署的重视。因此，执行主任将工作组取得成功一直视为优

先事项，本人参加了工作组成立以来每次会议上的讨论。 

11. 除了工作组会议上以及在与工作组某些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期间提出的

评论意见，秘书处意识到工作组内部（成员国之间以及秘书处内部）对工作组

应如何运作不太确定。成员国和秘书处在工作组会议上的交流非常富有成效，

得出了关于如何取得进展的务实协定。秘书处认为，此类会议规模较小，形式

较密切，与会者得以进行坦诚的交流和详细的讨论，这确实使成员国更好地了

解人居署所面临的挑战。然而，秘书处注意到，某些成员国要求越来越量身定

制的汇报，并需会议前提前很久提供，加重了成员国在其他论坛上承认的已经

沉重的汇报要求负担。执行主任认为，工作组的主要价值在于其潜在的灵活性

以及对治理结构的影响较小。 

12. 理事会在第 25/7 号决议中，请执行主任落实工作组就该决议第 2 段所列

问题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和指导意见。尽管该规定在可能的范围内得以执行，执

行主任希望建议理事会澄清工作组的运作方式，以减少在其工作在流程、结构、

内容和实质方面重复的可能性，同时铭记其成立的最初意图。 

13. 多位代表在委员会常驻代表委员会第六十届常会上赞扬成员国和秘书处

积极参与工作组的会议，指出工作组的讨论有助于提升人居署的透明度、包容

性和问责，并加强其理事机构。执行主任谨对成员国参与者以及秘书处参与者

的奉献表示感谢，并期待理事会就如何继续改善秘书处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进

行讨论。 

 

     

 


